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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新《破产法》自2006年通过至今已经3年有余，但关于破产法的教材却少得可怜。
原因可能很多，其中，大多是因为在评定职称等时，把专著看得很重而把教材看得很轻的缘故。
因此，许多人逐渐对写教材失去了兴趣。
但我始终认为，写本好的教材理应是一个教师的光荣与梦想。
因为，法学教育离不开教材，而一本好的教材更会使许多人受益无穷。
因此，作为《破产法》的起草者，我们三人（李永军、王欣新、邹海林）决定合作写一本破产法教材
。
应该说，破产法是非常复杂的，其具有综合性：一方面，它既有程序性的规定，也有实体性的规定；
另一方面，它涉及物权、债权、合同、侵权、知识产权、公司、证券、票据、保险等各方面内容，因
此，要学习破产法，离不开民商法的帮助。
另外，我国2006年新《破产法》无论与国外的破产法之横向比较，还是与以往的我国破产法之纵向比
较，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可以总结如下：①我国新《破产法》的“破产”一词，实际上是将破
产清算程序、和解程序与重整程序集于一身，应理解为“大破产”概念。
新《破产法》前七章的规定基本上是采取“大破产”概念，如“破产债权”，并不仅仅是指破产清算
中的债权，也包括和解与重整程序中的债权。
②破产原因具有混合性。
新《破产法》第2条第l款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这一规定表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只有与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与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这两个选
择项中的任何一个组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破产原因。
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单独构成破产原因。
③破产程序遵循法院受理开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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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高校法学类专业出版机构，
其宗旨是为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服务。
多年来我社始终把法学教材建设放在首位，向广大读者提供研究生、本科、专科、高职、中专等各种
层次、多种系列的精品法学教材，其中很多教材荣获国家教育部、司法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的优
秀教材奖，是我国重要的法学教材出版基地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多次荣获国家良好出版社、先进高校出版社荣誉称号。
在新时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真诚为广大读者服务，努力为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做贡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破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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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军，男，1964年生，民商法博士、博士后，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民法研究
所所长。
兼任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负责本书第一至三、七、九章的撰写。
王欣新，男，195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破产法论坛”组委会主任。
《破产法》起草小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破产法司法解释起草组顾问。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破产清算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担任多家中外律师事务所、清算事务所的破产法专家顾问。
负责本书第四至六章的撰写。
邹海林，男，1963年生，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商法室主任。
《破产法》起草小组成员。
负责本书第八、十至十五章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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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三种程序”开始的原因“三种程序”开始的原因既有重合，但同时也有区别，具体来说：①
破产清算程序与和解程序开始的原因是相同的，即新《破产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企业法人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②重整程序开始的原因有二：一是“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
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二是“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
（四）“三种程序”的适用对象从国外立法来看，在三种程序的适用对象上存在重要的差别：破产清
算程序适用于任何一种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与法人，也包括合伙（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法”、德国破
产法、日本破产法、美国破产法、英国破产法莫不如此）。
按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法”、德国破产法及日本破产法的规定，和解程序的适用对象与破产清算程序
的相同。
美国破产法区别不同主体而适用不同程序，其第七章清算程序与其他程序在主体上存在差别。
但就重整程序适用的对象来说，各国与地区差异较大。
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及英国的重整制度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台湾地区及英国的重整制度就规
定在其“公司法”中。
其中，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对其适用范围有更严格的限制，根据该法第282条的规定，以公开发行
股票或公司债的股份有限公司为限。
其立法理由是，公司重整如果范围太宽，则很可能发生以重整为手段达到规避破产或拖延债务履行目
的的流弊。
公司法之所以规定“公开发行股票或公司债之股份有限公司”为重整的适用对象，则表示重整重在谋
求保障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仅为满足企业个体的需要，充分说明了公司重整对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
安全的积极的政策意义。
而非公开发行股票或公司债的公司，可能是家族公司，自无重整的必要。
即使为非家族公司，若不是公开发行股票或公司债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是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因其
对社会大众利益影响较小，也无适用重整程序的必要。
日本的立法理由除以上所列外，重整实务得出的另一结论是，重整程序的费用远远高于破产清算程序
和和解程序，小公司往往难以支撑，因而在日本的重整实务中，重整程序一般适用于大公司。
但关于大公司与小公司的划分标准并不明确，在实务中，全由法官自由裁量，一般也是上市公司，这
与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的规定恰好不谋而合。
对小公司而言，最好是适用和解程序，这也是目前在日本对破产制度修改的一种重要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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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破产法》：“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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